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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香港「調解」發展之意見 

 

1. 本會認為「調解」制度的發展方向，應該是以內地及香港的制度融合為目標。因為在一

國兩制之下，兩地所採用的法律制度有一定的區別。另一方面，由於「調解」制度的建

立，是在香港回歸以後，並不受傳統已定立的英式法制所牽制。因此，正好借着這個機

會，將「調解」制度發展為中港兩地都適用的制度。期望能夠達至兩地調解員能在中港

兩地行使「調解」職能，以及互認及執行「調解」決定。 

 

2. 對於「認可調解員」制度，政府應該持開放、普及及中立的態度。現在的情況是政府委

任部份團體成為「調解資歷評審」之創始成員。另一方面，因應發展「調解」制度，社

會上出現不少調解課程。假若有關的被委任團體提供收費的「調解員」課程，可以預計

得到這些課程定必處於優勢的地位。有意成為「調解員」的學員，自然傾向選擇這些被

委任團體提供的課程。其結果是很容易讓人認為有不公平競爭的情況，甚至影響日後確

立「認可調解員」制度，以及市民使用「調解」制度的意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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